
國立中興大學   年度公教人員殮葬補助費申請表 

公教人員 申請人（領受遺族代表） 

職    稱  稱  謂  

姓    名  姓  名  

領受遺族 

代表簽章 

 

殮葬方式 

及補助標準 

請領公教人員本人死亡殮葬補助費種類： 

□ 1、土葬：補助月薪俸額五個月。 

□ 2、火葬：補助月薪俸額七個月。 

檢附 

證件 

□死亡證明書  

□相關親屬系統表。 

□亡故者除戶戶籍謄本、全戶戶籍謄本。 

□遺族領受代表同意書。 

□火化證明書。 

請 求 補 助 

金       額 

月支薪俸額        元（最低以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五級計），補助     個月薪

俸額。 

新台幣       拾       萬      仟       佰      拾      元整。 

核 准 補 助 

金       額 

 

新台幣       拾       萬      仟       佰      拾      元整。 

 

茲   領   到     

 

    殮葬補助費新台幣新台幣     拾     萬    仟     佰     拾     元整。 

 

此   據 

 

      經領人（領受遺族代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人 事 單 位 主 計 單 位 批     示 

   

附註：殮葬補助費應由實際支付殮葬費用之遺族領受；如殮葬費用係由遺族共同支付，則依各遺族實際支付比

例領受之。 


